青蓝大厦项目情况说明
青蓝大厦项目原土地使用权人为北京市第六十一中学。1995年，北京市第六十一中学向东城区计经委提出进行校舍改造。1995年12月，北京市计划委员会签发了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京计科字[1995]第1030号”文件《关于北京61中学校舍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同意在东城区东四十条及和平里小柏林寺北京61中校内进行校舍改造。项目总投资约1亿元，工程款由东城区教育局与海口兆林实业有限公司负责筹措解决。具体解决方案为海口兆林实业有限公司出资，北京市第六十一中学出地合作进行北京市第六十一中学校舍改造工程（现命名为青蓝大厦）
1996年7月2日，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签发了《审定设计方案通知书》[（96）规审字0697号]，审定综合实习楼规划建设用地面积8768.79平方米，建筑规模43727.21平方米，容积率4.05，建筑层数：地上14层，地下2层。 
1997年，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向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递交“关于‘六十一中综合实习楼’（现青蓝大厦）土地出让金的报告”,同意由海口兆林实业有限公司交纳该公司使用的综合实习楼相应部分的土地出让金，并取得50年的使用权。根据NO.W009征收地价款通知单，海口兆林实业有限公司向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交纳了40%的土地出让金，共计人民币1285万元。同年7月，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京房地出通字（97）年第0135号”）文件通知海口兆林实业有限公司可以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相关手续，土地用途为宾馆、办公用途。
1997年3月3日，青蓝大厦项目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97-规建字-0145]，综合实习楼建筑规模43750.9平方米，建筑层数：地上14层，地下2层。 
1997年5月7日，青蓝大厦项目取得《建设工程开工资》[京建开字[97]第06910号]，综合实习楼建筑规模43750.9平方米。 
由于青蓝大厦项目立项及建设周期较长，内容不断调整，加上价格变动等多种因素，开工后很快发现实际支出差距过大，导致工程进度缓慢。1998年，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东城支行及北京华审宾馆加入到青蓝大厦工程建设合作中。原海口兆林实业有限公司所分的综合楼面积改为海口兆林实业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东城支行和北京华审宾馆三方按出资比例相应取得各自面积。
根据《北京市第六十一中学校舍综合改建项目协议书》中约定，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东城支行分得是实习楼A座一部分，共计19586.88平方米建筑面积与相应分摊占用的土地使用面积。北京华审宾馆分得实习楼A座11层至15层部分，共计54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与相应分摊占用的土地使用面积。
1999年，青蓝大厦竣工验并按协议约定分配方式交付给合作四方进驻使用。
2004年2月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与北京华审宾馆达成《房屋置换协议》，北京华审宾馆将东四十条24号青蓝大厦A座11层至15层中5400平方米建筑面积产权房及相应分摊占用的土地使用面积转让给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东城支行。至此，青蓝大厦实际由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东城支行、海口兆林实业有限公司及北京市第六十一中三家单位所有。
 2005年，由于中国工商银行面临改制上市向北京市国土资源管理局申请办理其持有的青蓝大厦部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及房屋产权权属证明。但因诸多原因，截至目前，房屋产权权属证明尚未办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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